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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县人民法院
关于建立失信惩戒分级分类机制的若干意见

第一章 总 则

一、为贯彻善意文明执行理念，规范失信惩戒措施管理，

促进被执行人诚信自律，维护法律权威，推进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

的若干规定》（以下简称若干规定）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

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》，制定本

意见。

二、本意见所称的失信惩戒分级分类机制是指根据被执

行人的核心信息和调整信息等进行采集、评价、分级，并按

照比例原则予以相对应的信用惩戒措施的制度。

三、本意见适用于未履行全部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义务

的被执行人（含自然人、法人及组织）（以下简称被执行人）。

四、失信惩戒分级分类机制遵循客观公正、标准统一、

分级分类、动态调整的原则。

五、积极与相关部门建立信用信息共建共享机制，推动

执行信息与其他社会信用联动管理。

第二章 被执行人信息采集

六、被执行人信息采集工作由院执行局组织实施，采集

周期为 6 个月。申请执行人、被执行人、第三人均可向执行

局提供，执行局也可依职权采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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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被执行人信息包括被执行人核心信息和调整信息。

被执行人核心信息包括被执行人履行能力信息和履行

意愿信息。履行能力信息主要包括被执行人的履行周期、清

偿间隔、资产、负债及生活开支情况等；履行意愿信息主要

包括被执行人申报财产情况、按期到庭情况等。

被执行人调整信息包括预警信息和外部支持信息。预警

信息主要包括被执行人因违反相关规定影响被执行人分级

评价的信息；从相关部门取得的影响被执行人分级评价的信

息。外部支持信息包括提供担保信息和外部客观因素等信

息。

第三章 被执行人分级评价

八、被执行人分级评价采取评价周期内评级指标得分和

直接评级方式。评级指标包括被执行人的核心信息和调整信

息。

评级指标得分采取加分方式。评价指标得分由被执行人

履行能力信息和履行意愿信息组成，两部分各占 30 分。

被执行人可在三年内履行完毕，且清偿间隔小于或者等

于 30 天，得 30 分。被执行人可在三年至五年内履行完毕，

且清偿间隔小于或者等于 30 天，或者被执行人可在三年内

履行完毕，但清偿间隔超过 30 日，得 10 分。

被执行人每六个月或者在财产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，主

动如实申报财产，得 20 分。

除客观原因不能到庭之外，被执行人每次按期到庭，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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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分。

九、被执行人分级评价周期为 6 个月。

十、被执行人分级别设一、二、三级。一级为评价周期

内指标得分为 60 分的；二级为评价周期内指标得分为 40 分

以上不满 60 分的；三级为评价周期内指标得分为不满 40 分

或者直接评级确定的。

十一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执行人，本次评价周期直接

评级为三级：

（1）以伪造证据、暴力、威胁等方法妨碍、抗拒执行

的；

（2）以虚假诉讼、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、转移财产等

方法规避执行的；

（3）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；

（4）违反限制消费令的；

（5）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；

（6）已被评级为三级的情形；

（7）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，法院认定的其他严重失信

情形。

十二、被执行人有下列情形的，在一定的宽限期内不影

响其分级评价：

（1）由于不可抗力，造成被执行人未能及时履行义务；

（2）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；

（3）法院认定的其他不影响分级评价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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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被执行人分级评价结果的发布

十三、被执行人分级评价结果的发布遵循谁评价、谁发

布的原则。

十四、执行局按照《若干规定》第五条制作决定书时，

应当载明被执行人分级评价结果。

十五、当事人对被执行人分级评价结果有异议的但对被

纳入失信名单不申请纠正的，可以书面向院执行局申请复

评。执行局应按本意见第三章规定进行复评。

十六、执行局对当事人提出的复评申请，应当在申请提

出的三日内复评。申请人对复评结果不服的，按照《若干规

定》第十二条处理。

十七、执行局对被执行人的分级评价实行动态调整。因

出现新的情形，执行局应按本办法第三章规定调整其以前分

级评价结果。

十八、被执行人分级评价结果变化时，应当及时通知申

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。

第五章 被执行人分级评价结果的应用

十九、执行局应当按照守信激励，失信惩戒的原则，对

不同级别的被执行人实施分类惩戒。

二十、分级评价为一级失信被执行人，人民法院予以下

列惩戒措施：

（1）乘坐交通工具时，不得选择飞机商务舱及头等舱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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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车软卧、轮船一等以上舱位；

（2）不得在四星级以上宾馆、酒店、高尔夫球场等场

所进行高消费；

（3）不得乘坐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

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；

（4）将被执行人信息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

名单库，并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。

以上限制期限不得超过 3 年。

二十一、对分级评价为二级失信被执行人，人民法院予

以下列惩戒措施：

（1）不得乘坐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

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；

（2）将被执行人信息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

名单库，并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；

（3）其他惩戒措施按照《若干规定》第八条处理。

以上限制期限不得超过 5 年。

二十二、对分级评价为三级失信被执行人，应当按照《若

干规定》第八条严格处理。

二十三、本意见自颁布后施行。


